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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地政策
  大余县工业用地执行国家第十三等地价即出让低价不低于人民币6.53万元/亩（如遇国家调整基准价，按国家调整后为准）。
对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以上或投资强度达200万元/亩以上的项目或固投亿元以上工业项目用地，县财政给予奖励。
二、财税政策
  赣州市（大余）执行西部大开发税收政策，鼓励类产业企业进口的自用设备免征关税，企业所得税减按15%的税率征收，详见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关于赣州市执行西部大开发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4号）。大余县是全国第三批资源枯竭城市，在宏观政策、项目建设、资金扶持等方面有优惠和支持。
  对纳税额或增值税或被认定为招商引资大项目缴税达到要求的企业，县财政给予奖励。
  对固定资产投资达到要求的工业重大项目，县财政给予奖励。
  对落户我县的法人机构总部且上缴税金达到要求的，县财政对其所购置办公用房给予一次性补贴。
三、科技创新和人才奖励政策
  对获得国家、省（部）级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的企业，县财政给予奖励。
  对首次获得国家级、省级高新技术称号的企业，县财政给予奖励。
  对新设立博士后工作站的企业，获得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称号的，县财政给予一次性奖励。
  对企业首次成功申报并批准为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分技术委员会，首次获得企业产品国家标准的制定和修订权的，首次参与制定、修订国家标准的，县财政给予一次性奖励。
  对新获得中国名牌产品、省名牌产品的企业，对新获得中国驰名商标、省级著名商标产品的企业，对申报获得国家级、省级自主创新产品和重点新产品、对被评为国家级、省级优秀新产品的企业，县财政给予奖励。
  对引进来我县企业工作的博士学位或正高职、硕士学位或副高职称高层人才，签订三年以上（含三年）服务合同且服务满三年后，县财政一次性给予所引进人才个人工作津贴、购（租）补贴等。
四、中介招商奖励
  对引进固定资产投资达2000万元（或300万美元）以上的现代农业加工项目，县财政给予一次性奖励。
  对固定资产投资达5000万元（或500万美元）（含）以上主导产业的对入园工业项目或固定资产投资达1亿元（或1000万美元）（含）以上的工业项目，县财政给予一次性奖励。
  对新引进企业自正式营业起第一个完整纳税年度实现税收纳税总额300万元（含）以上的现代服务业（主要指现代物流业总部经济、电子商务等）项目，县财政给予一次性奖励。
  外资类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5000万美元以上的产业项目，或属世界500强、国内200强、央企、上市公司且固定资产投资达5亿元以上的内资项目，县财政给予一次性奖励。
五、金融扶持政策
  对有市场、有效益、有信誉的企业，由银行给予信贷支持和倾斜。金融机构采取动产、应收账款、仓单、股权和知识产权抵押等方式，增加信贷总量。设立专项资金，扶持“财园信贷通”及“助保贷”平台建设，扩大企业融资渠道。县政府出台年度金融系统支持优势产业考核奖励办法，以调动金融机构信贷投入。
  专业的安商团队，高效的项目预审机制，执行西部大开发税收政策，组建五大投融资平台，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大余严格落实县领导和单位挂点联系帮扶机制，出台100条降成本、优环境的具体举措，为企业释放了巨大的政策红利。“能赚钱、没烦恼、身体好”，每一位投资者在大余都能享受到高效、尊享、贴心的安商服务。

